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管理规定(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才

的总体设计，是安排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活动及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的基本依据。 

第二条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法规文

件。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执行和修订及调整是高等学校最

重要的教学立法和执行活动之一，必须严格按规范和程序进

行。 

 

第二章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 

第三条  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育部《教高〔2000〕

2 号》、《教高〔2006〕16 号》的有关规定，结合高职教育

的发展趋势和学院各类专业具体情况，由教务处组织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 

第四条  新办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需进行制订，经批准

才能使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已批准使用，但需作个别更改

的称为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已批准使



用，但需作较大改动的称为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修订后经

批准才能使用。 

第五条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程序 

（一）教务处提出各专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应遵循的原

则和指导意见，经学院审批后，作为学院文件发至各系（部）

和有关部门。 

（一）各系（部）应根据文件的要求，组织本系（部）

各专业，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按照专业培

养目标拟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于某些按专业大类培养的

包括若干专业方向的宽口径人才培养方案，由学院领导直接

主持，有关系（部）、专业教师参与拟订。 

（三）各系（部）应对本系（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进行审议、修改，经各系（部）教学工作小组审议通过，由

系（部）主任审定签字，加盖公章后报教务处。 

（四） 教务处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审查，经学

院教学工作委员会通过，报学院院长审批，经院长批准后的

人才培养方案，即为学院法定文件生效执行。 

第六条  人才培养方案的构成与学时要求 

（一）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应当包括： 

1. 招生对象与学制； 

2.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 

3. 就业面向、职业证书； 



4. 课程体系与核心课程； 

5. 教学进程表； 

6.综合实践课程； 

7. 必要的说明。 

（二）教学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理论教学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等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包括实验课、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

文）等教学环节。 

（三）三年制专业总学时一般以 2200―2400 学时为宜；

五年制专业总学时一般以 4300―4500 学时为宜。 

（四）三年制专业的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

时的 50％；两年制专业的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

时的 40％。 

 

第三章  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 

第七条  经院长批准后的人才培养方案，由教务处和各

系（部）负责组织和执行。 

第八条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开设的课程，承担教

学任务的部门必须组织教研室教师编制课程标准（即原来的

教学大纲）。编制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按学院关于编制课程

标准的规定进行。 



第九条  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任务是法定工作任

务，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教学任务按专业性质和业务范围

由相关的系（部）和教学部门归口承担，由教务处划分、协

调并落实。任何系（部），任何人员都不得推诿或擅自更改。

特殊情况下，可由相关部门在教务处主持下协调解决教学任

务的归口转移问题。 

第十条  执行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程序 

（一）在确定了下一学年的招生计划后的两周内，由专

业所在系（部）确定招生专业是否使用现行的人才培养方案，

经系（部）主任确认签字。如果系（部）主任认为现行人才

培养方案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则由系（部）提出

修订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按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程序进行修订。 

（二）教务处、各系（部）应严格按照已批准的人才培

养方案于每学期第十周（具体时间由教务处届时发出通知）

发出下学期的开课原始计划、执行计划。开课计划如确须调

整应按教务处的要求报批。学期开课执行计划一经下达，不

再更改。 

（三）承但教学任务的有关部门，在教学执行计划下达

后，应尽快把教学任务分解，落实具体任课教师。任课教师

落实后，即可编排课程表、征订教材并印发教学任务通知书。

教学任务通知书应在每学期放假前发放到每位教师手中。 



（四）承但教学任务的有关部门，要督查任课教师熟悉

课程标准，认真做好教学准备，按课程标准的要求填写教学

日历。教学日历一式四份（或三份），一份交教师所在系，

一份交学时所在系（部），一份交教务处，一份教师自己留

存。 

 

第四章  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第十一条  严格维护人才培养方案的严肃性，保持人才

培养方案的相对稳定，对已经批准并在执行的人才培养方

案，不得随意修改。如确须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或局部

调整，则要经过认真论证，提出充分依据，并按规定程序办

理。 

第十二条  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的一般程序 

（一）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是指在现行人才培养计划中，

需要新设课程、取消课程和调整课程开课学期，变动授课学

时以及增加、取消或变动实践课程的学时等情况。 

（二）各专业需对人才培养方案做局部调整时，应在前

一学期的第七周前，由系（部）主任提出，填写“人才培养

方案调整申请表”，附背景材料或说明，系（部）主任确认

签名，报送教务处审批后，报主管院长批准执行。 



（三）如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部分按学分累计超过

25％，原则上不能再调整。调整部分按学分累计超过 25％的，

需按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程序进行修订。 

第十三条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一）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是指：(1)在第十条第 1 款中，

由专业所在部门提出的“现行教学计划已不能满足社会的人

才需求”的；(2)人才培养方案在使用时，调整部分按学分

累计超过 25％的；(3)由教务处根据上级有关精神提出修订

的。 

（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程序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相

同。 

第十四条  凡未按上述规定报批而擅自更改人才培养

方案者，均按教学事故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